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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泉鲤发改审〔2024〕7 号

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：

你单位《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关于申请〈鲤城区进城人口

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改造及能力提升项目建议书〉的函》（泉鲤政卫

〔2024〕函 12号）及相关附件收悉。根据《国家卫健委关于深入

开展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基层

函〔2022〕183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儿

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社会〔2021〕1380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经研究，同意实施鲤城区进城人口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改造及

能力提升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405-350502-04-01-690480）开展前期

工作。具体函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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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：鲤城区进城人口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改造及能

力提升项目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：鲤城区开元街道、鲤中街道、临江街道。

三、项目单位：泉州市鲤城区卫生健康局

四、建设性质：改建

五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

用于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房改造和能力提升，建设内容

包含鲤城区孤独症康复中心，开元、临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的预防接种门诊、儿童预防保健门诊及病房升级改造；并引进体

外冲击波治疗仪、体外冲击波疼痛治疗系统、康复云 ICF平台、

儿童早期发展综合管理系统等医疗设备等。

六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等：

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区财政统筹、争取上级补

助。

七、相关要求：

1. 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法办理安全生产等相关报

建手续，据此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，依法做好项目招投标，落实项

目建设条件、环境保护措施和安全生产措施，严格控制项目质量及

投资，按期完成建设任务。

2. 请项目单位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

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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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4年 5月 21日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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